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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108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23日（上午）9時 10分 

地 點：建工校區行政大樓 7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楊校長慶煜  

出 席：各委員（詳如簽到簿） 

列 席：各提案單位（詳如簽到簿） 

紀 錄：陳芳誼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1/第 9頁）：確認。 

參、 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洽悉。 

一、 （108.4.22）進修推廣處提：擬修正本校「產學攜手專班經費管理要點」第四點規

定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緩議。財務分析並未呈現修法前、後對校務基金之影響差異，請補充這

部分資料、再提下次會議審議。並請再審視條文內容，如有未盡完善之處需要修

正，請依程序先提行政會議、再提本會審議。 

【執行情形】：依會議決議補充資料提會審議。 

二、 （108.4.22）進修推廣處提：訂定本校「碩士在職專班經費管理要點」(草案)，提

請審議。 

決  議： 

（一） 緩議。 

（二） 請將附表刪除，由提案十產學處「本校自籌收入支應會議與學術交流產學     

合作支給要點」之申請表替代。 

（三） 請重新考量「進修推廣處業務費佔收入分配 2％、鐘點費不得超過系所管理

費 60％、結餘款」等相關條文內容，調整比例、妥適修正。因本案有急迫

性，請務必提 5 月份行政會議討論、再提下次本管理委員會會議（預計 6 月

6 日召開 ）審議。 

（四） 助理人事費用係由系所、或由校分擔，全校需要一致。請主計室協助提供

本校助理人事費用分析表等資料，請人事室與進修推廣處及相關單位研議，

一個月內訂定初步的分配辦法。 

【執行情形】：  

(一) 進修推廣處：依會議決議緩議。 

(二) 人事室：本室前曾於 108年 8月份將各單位人力配置情形及初步盤點結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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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俞副校長參考，後續將待俞副校長指示辦理相關事宜。 

三、 （108.4.22）國際處提：擬訂定本校「境外專班經費收支管理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決  議： 

（一） 緩議。 

（二） 收入分配未見「學生就學獎補助學金 6％」之規定，請增列；並請酌降國際

處、教務處/進修推廣處、院管理費之分配比例，酌增執行單位之分配比例

以資鼓勵。 

（三） 下次提本會審議時，請估算開班經費成本提會報告。 

【執行情形】：108年 10月 16日由主任秘書召開協調會議，俟協調會後修正提出

會議審議。 

四、 財務處提：擬訂定本校「投資風險控制管理要點」，提請審議。 

決  議：修正通過，原條文內容所提「第三條」修正為「第三點」，第六點        

（一）「依據本注意事項」修正為「依據本要點」。 

【執行情形】：業已修正並於本（108）年 7月 30日書函通知本校各一級單位。 

五、 人事室提：擬修正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應原則」第十一點

草案，提請審議。 

決  議：通過，請人事室參酌相關法規，釐清除借調外之留職停薪能否適用？做

必要之條文修正後辦理。 

【執行情形】： 

（一）經詢教育部表示，教育部未訂禁止之事項授權各校依權責自行辦理。惟考量留

職停薪人員對教學、研究、服務等面向之實際貢獻度，目前各大學均採取對於

留職停薪人員暫停核給彈薪獎勵金，俟其復職後再予以核發至期滿為止。另外，

如屬借調留職停薪之情形，因教育部及科技部之補助彈性薪資作業規範內，為

鼓勵優秀人才於服務期間續從事研究、教學等，故並未限制是類人員符合條件

得以申請，惟不得於同一期間重複領取原任職機構及借調單位之研究獎勵金。 

（二）是以，本校留職停薪人員得否支領彈性薪資，仍依教育部及科技部相關作業

規範為依準，以借調留職停薪之情形為限，其他事由之留職停薪仍暫停核給

彈薪獎勵金。 

（三）本支應原則修正案業經教育部 108 年 7 月 9 日臺教技(三)字第 1080097964 號

函備查，並於 108年 7月 15日高科大人字第 1081010919號函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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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事室提：擬訂現職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薪資支給表草案，提請

審議。 

決  議：本委員會僅針對確定法案審議，不做數方案併陳之決議，請人事室再重

提行政會議討論，確定方案後再提本委員會審議。另，不論採哪一方案，均以目

前人事總經費不增加為原則，如採加薪方案，未來人力勢必配合縮減。 

【執行情形】：有關現職校務基金人員薪資方案，配合上級長官裁示後逕送行政會

議審議。 

七、 教育事業暨產品推廣處提：擬訂定本校「師生研發商品銷售收支管理要點」草

案，提請審議。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 108年 6月 27日高科大推字第 1080700126號函公告施行。 

八、 教育事業暨產品推廣處提：擬訂定本校「校外合作廠商商品銷售收支要點」草

案，提請審議。 

決  議：通過。附帶決議爾後教育事業暨產品推廣處提案時，財務面的分析非以個

案為單位、應以整個處的人力成本、水電費….等去呈現，俾利精準評估財務效益。 

【執行情形】：業於 108年 6月 27日高科大推字第 1080700127號函公告施行。 

九、 產學營運處提：訂定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企業進駐暨設置研發中心管理辦法（草

案）」，提請審議。 

決  議：通過，請產學營運處隨時留意是否調整收費標準，以免租金低於市場行

情甚多。另有關裝設數位或智慧電表一事，會後請產學營運處洽總務處討論。 

【執行情形】：本要點業於 108年 7月 26日高科大研字第 1082800447號函公告施

行。 

十、 產學營運處提：擬訂定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技術股權處分管理要點」草案，提請

審議。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本要點業於 108年 7月 31日高科大研字第 1082800463號函公告  

   施行。 

 

肆、 工作報告（財務處投資績效報告）： 

一、 洽悉。 

二、 依據鄭仲傑委員的建議，投資績效如果有良好表現，應給予工作績效酬勞、以資

鼓勵，台大也訂有相關辦法，請相關單位研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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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投資風險控制管理要點」，提請審議。 

說  明： 

一、為提升本校校務基金投資收益，符合投資市場現況，新增投資國內外基金之規定，以

辦理相關業務。 

二、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投資標的，由國內外基金受益憑證修正為國內外基金。（第三點第 2款） 

（二）新增國內外基金為停損或停利投資標的，並作部分文字修正。（第五點第 1款

及第 2款） 

三、 檢附修正要點條文說明表、修正要點全文（如附件 2/第 24 頁）。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配合現況修正投資標的：為有效提升投資收益，將投資標的修正為國內外基金，並將國

內外基金新增為停損或停利標的，方便即時因應市場變化，作成適當處置。 

辦  法：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決  議：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訂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主管職務工作酬勞支給要點 

(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本校 108年 7月 17日 107學年第 13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二、 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訂定本校教師及

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主管職務工作酬勞支給要點。 

三、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8條規定略以，自籌收入得支應編制內

人員本薪（年功薪）與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等。因考量聘任單位聘

請非編制主管職務之用人彈性及多元性，故訂定本要點以為其工作酬勞之支給依據。 

四、 檢附「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主管職務工作酬勞支給要點 (草

案)總說明」、「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主管職務工作酬勞支給

file:///C:/Users/user/Desktop/網路聯絡資料/財務處規劃組開會/1081015會議/108-1議程(108101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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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 (草案)說明表」及「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主管職務工

作酬勞支給要點 (草案)」各一份（如附件 3/第 27 頁）。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財務評估：目前各單位簽奉核定兼任非編制主管職務擬支給工作酬勞人員共計 4人，依其兼任

職務職責程度及等級，擬支給工作酬勞均為相當簡任第 11職等(目前為 17,680元)，以 1年計

算約支給 848,640元(17,680元*4人*12月)。惟非編制主管職務仍需俟各單位之階段性目標任

務業務執行狀況或接續情形及完成度、職責程度支給等級等事項通盤衡酌考量，再據以簽准核

定，故經費預估屬浮動性。 

效益評估：非編制主管職務多屬一時性的功能型職務，為使各單位達成階段性目標任務，賦予

其聘任選才之彈性及靈活運作之用人機制，並考量兼任非編制主管職務亦負有實現目標之責任

及實際督導所屬之權責，又為衡平編制內、編制外之兼任主管職務所支領加給之公平性，故擬

定本草案以使渠等人員支領職務工作酬勞之標準及範圍，有所依循及法源依據。符合獎勵條件

之人數限額內，並無影響彈薪財務狀況。 

 

辦  法：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通過，附帶決議適用此要點總人數應有上限，會後請財務處與人事室研議後決定上限

人數。 

 

提案三                                                  提案單位：產學營運處 

案 由：擬修正「研究發展成果技術股權處分管理要點」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為申請農委會研發成果管理制度評鑑，本要點前經 108 年 6 月 10 日 107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惟依 108年 6 月 4日本校執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科技

計畫研究發展成果稽核 108 年度第 2 次研發成果稽核小組會議決議「108 年 9 月研發

成果稽核缺失及興革建議追蹤表 」辦理，爰再次修訂旨揭要點，以期符合稽核小組會

議決議要求。 

二、 本案業經 108年 8月 28日 108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三、 修正內容說明：擬修正研究發展成果技術股權處分之管理事務任務編組方式，條文語

意調整為「管理事務得以任務性編組方式邀請研發、總務、財務、主計及秘書部門之

人員兼任或委託專業機構辦理」。（第四點）；其餘條文未修正。 

四、 檢附研究發展成果技術股權處分修正草案條文總說明、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暨修正草

案全文（如附件 4/第 32 頁）。 

 

file:///C:/Users/user/Desktop/網路聯絡資料/財務處規劃組開會/1081015會議/108-1議程(108101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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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鼓勵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從事研究並以技術作價投資事業，以提升本校研發成果運用收益，並

作為執行技術股權處分管理依據，使學校得以任務性編組方式運作或委託專業機構辦理，評估

學校持有技術股權價值，適時提出股權處分方案。 

 

辦  法：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運動代表隊組訓管理辦法」 (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08 年 9 月 25 日 108 學年第 2 次行政會議審議修正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 

二、 為健全運動代表隊組織運作，獎勵運動績優學生及教練，爰修正本辦法條文。 

三、 檢附本校運動代表隊組訓管理辦法修正條文草案總說明、修正條文草案對照表暨修正

草案全文，如附件 5/第 36頁。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一、本辦法新增運動代表隊教練獎勵金（第八條）及其經費來源(第九條）。  

二、財務評估試算： 

修法前 

財務收支情形 

一、教練獎勵金原則依原高應科大「師生參與校外專業競賽獎勵

要點」辦理，獎勵標準為全國性競賽獲第一名教師至高核給

10,000元業務費；第二名教師至高核給 7,000元業務費；第

三名教師至高核給 5,000元業務費，教師每年獎勵金額上限

為新臺幣 10萬元整。 

二、經費來源由體育室教學活動業務費支應。 

三、106學年度總共申請 1萬 5,000元。 

修法後 

財務收支情形 

一、運動績優教練獎勵原則： 

(一)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全國大專校院球類聯賽及錦標賽： 

1.第一名：每人核發獎勵金新臺幣一萬元為上限。 

2.第二名：每人核發獎勵金新臺幣八千元為上限。 

3.第三名：每人核發獎勵金新臺幣七千元為上限。 

(二)全國各單項運動協會或委員會主辦之全國性大專組比賽： 

1.第一名：每人核發獎勵金新臺幣六千元為上限。 

2.第二名：每人核發獎勵金新臺幣五千元為上限。 

3.第三名：每人核發獎勵金新臺幣四千元為上限。 

二、經費來源由自籌收入-體育室推廣教育及場地設備管理收入項

file:///C:/Users/user/Desktop/網路聯絡資料/財務處規劃組開會/1081015會議/108-1議程(108101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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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支付。(每年獎勵金總額上限為新臺幣 10萬元整) 

三、107學年度預計申請 2萬 6,000元（截至 108年 7月底）。 

預期效益 

一、了解本校參與競技運動之發展情形，支持校際間之體育交

流，深化本校體育發展，培育五育並重之人才。 

二、適時獎勵本校運動績優師生，鼓勵其爭取佳績為校爭光。 

 

辦  法：如經本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 由：擬訂定本委員會會議各項提案之「財務評估審議要項」，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依據本委員會 107 年 6 月 28 日第 106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柯副校長提臨時動議決議：

「爾後各單位提案時，應敘明每案之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如本委員會於審議過程中，

發現有其他不合法規、或不周全之處，則退回提案單位處理」。 

二、 為使各單位能明確知悉「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應包含哪些內容，以免因委員們有所

疑義、退回再請提案單位補充說明，影響提案通過的時程，故擬訂定本審議要項，供

提案單位依循。 

三、 因並非校內正式法規，僅為本委員會審議各提案財務面之要項，故無條文總說明等，

僅擬具要項內容，如附件 6/第 55頁。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 

使提案單位有所依循，能於提案時詳述相關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各面向，增進提案通過之效率。 

 

辦  法：審議通過後，於每次開會徵集提案時，一併 e-mail給各單位參辦。 

決  議：（未討論，財務處自行撤案。） 

 

陸、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本校擬申購臺灣高雄農田水利會所有三民區建工段 600、920 地號二筆土地案，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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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案緣於高雄市稅捐稽徵處三民分處於 106 年 10 月 26 日函請本校查復臺灣高雄農田

水利會所有高雄市三民區建工段 600、920 地號是否供本校無償使用，並通知教育

部，經查該 2 位置與本校建工校區東南側圍牆邊界似有重疊，是否為占用，本校擬辦

理鑑界釐清歸屬，再依結果辦理後續。 

二、本校嗣於 107 年 1 月 30 日向高雄市三民地政事務所申請專案現況測量，依三民地政

事務所 107年 5月 28日檢送之土地測量成果圖，證實本校逾越使用；經報奉教育部

107年 7月 2日核示，請本校於文到 3個月逕洽該會商議妥處方案。 

三、本案經簽核後，107年 9月 13日函臺灣高雄農田水利會，本校建工校區東南側圍牆

違越土地請該會同意售予本校。 

四、臺灣高雄農田水利會於 108年 10月 17日函復本校申購上揭土地面積 105平方公尺

(600地號)，23平方公尺(920地號)，該會出售總價 5,120,000元，請於 108年 11

月 5日前依本文所附繳款單繳款完畢，逾期未繳納，該會視為本校放棄承購權利。 

財務及預期效益評估：本案預計動支校統籌款資本門 5,120,000 元，購地完成後將獲得圍牆合

法使用權源。 

辦 法： 

    一、依「機關指定地區採購房地產作業辦法」第 3條規定將本案相關資料、臺灣高雄農田

水利會出售函及本校經費來源等函報教育部核定。 

    二、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11 款暨「機關指定地區採購房地產作業辦法」第 4 條

第 1項，免公開徵求，辦理限制性招標。 

    三、擬發函臺灣高雄農田水利會報部核定並依政府採購法完成程序後付款。 

決 議： 

一、 緩議，請總務處洽相關單位釐清本校購地後，土地歸屬本校是否仍有疑義？能否變

更地目使用？是否會有衍生的問題（例如鄰里糾紛等）、能否先行租用………？如釐

清後經評估仍欲購置，請於下次會議備妥說明，再提會審議。 

二、 如本案獲得通過，經費來源應改為校務基金、而非校統籌款支應。 

 

柒、 散會：（10時 5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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